新疆民唯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新疆民唯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
选聘审计机构的公告

新和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7日依法裁定受理新疆民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唯公司”或“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5年11月26日指定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为依法维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现管理人采取公开竞争方式选聘具有资质及相关业务经验的审计机构，特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民唯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2日，法定代表人田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9250722067290，住所地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工业园区内，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经营状态为存续。
企业经营范围：沥青（煤焦沥青除外）、改性沥青（煤焦沥青除外）、燃料油、润滑油、蜡油的生产及销售。
2、 主要工作内容及要求
受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对会计记录进行审查，以及管理人认为必要的其他审核程序，以便破产程序顺利推进。具体要求如下：
1、 债务人审计报告（基准日为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案件的日期，即2025年10月27日，对债务人全部资产、债权债务等进行审计，对应收、应付款项及职工债权欠付情况应分别列出）；须在2026年4月20日前完成并出具审计报告初稿，并确保能够在2026年5月10日前根据管理人要求做出相应调整后及时出具正式报告；
2、 核查公司账簿，关注重要的资产、负债形成时的真实性，股东是否出资到位以及重大费用的支出合理性、合法性；
3、 根据核查账务情况、结合债权申报审核资料，明确债务人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
4、 查找并提供管理人要求的相关诉讼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税务资料等，对破产清算过程中涉税事项提供书面的咨询建议；
5、 履行审计工作期间或债权人会议召开期间，就债权人有关资产审计问题进行解释和答复，根据人民法院、债权人、管理人要求列席债权人会议；
6、 指定不少于2名工作人员开展相关审计工作；
7、 法院、管理人安排的其他与审计有关的事项。
3、 审计费用
1、报名机构的报价为总包干价（含税价、税率等审计需要开支的一切费用），包含法院和管理人要求的与本案有关的一切审计服务及中标后为开展审计工作所产生的食宿费及交通费等一切费用。如审计未能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工作的，或所出具的报告存在漏项的，管理人有权相应调减费用。
2、鉴于破产案件的特殊性，审计费用在破产财产处置资金到位后一次性支付。
4、 报名条件
（一）报名资格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具备相应的审计资质；
2、入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3年度对外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名册；
3、与管理人、债权人、债务人相关人员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作出公正判断的关系；
4、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近三年内没有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记录；
5、具有丰富审计经验的专业团队，能够胜任破产清算案件审计业务。
（二）报名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3月20日12时止。
（三）报名方式
有意向竞选的审计机构，请于报名时间截止前，向管理人提交或邮寄书面报名材料（以截止时间前管理人收到材料为准），申报材料中请载明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联系人、联系方式等相关内容，并提交报名资格证明文件及委派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同时将上述材料扫描件发送至管理人指定邮箱内。
申报材料应包含：
1、 报名机构同意参与选聘的函（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 报名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资质证书复印件；
3、 报名机构的工作业绩（重点是为破产清算企业提供服务的内容）；
4、 报名机构的工作方案；
5、 项目报价方案；
6、 载明经办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姓名、联系方式、授权范围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并提供经办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须加盖公章并由本人签字，签名时须提供原件审核）；
7、 报名机构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本机构工作人员连续3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的承诺，无失信记录；（2）开展工作时，坚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3）独立开展工作，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指示和干涉，公平公正、实事求是；（4）保证出具的报告与实际情况相符；（5）按照管理人规定时间及公告要求，及时出具审计报告；（6）列席债权人会议并接受法院、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的质询，负责报告内容的解释工作；
8、 提供申报材料一式两份，电子版一份。
五、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光山路绿城广场2A座7楼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联 系 人：李律师
联系电话：15999164780；
电子邮箱：3253437584@qq.com。
六、遴选及通知
1、管理人收到申报材料后，根据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通过对各申报机构的资质、规模、经验、报价、工作方案等进行综合评定。关于最终入选结果，管理人将于报名截止后3个工作日内通知入选机构，对于已报名但未被选中的机构，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报名材料不予退还。
2、本选聘审计机构的公告作为委托合同的有效附件；
3、管理人依法履职，接受新和县人民法院监督，中选结果报新和县人民法院备案。
4、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管理人。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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